2026年普法责任清单

一、重点普法宣传项目及责任部门
1．习近平法治思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全系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系统）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待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全系统）
4．《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全系统）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局机关）
6．《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局机关）
7．《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上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全系统）
8．《宗教事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宗教院校管理办法》、《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办法》、《宗教院校学衔授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全系统）
二、重点普法宣传项目工作任务清单
1．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制度，组织领导干部开展法律法规专题培训，把学法用法、重大事项依法决策、依法履职等纳入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2．加强机关干部的法治教育，将普法工作纳入局机关教育培训规划，将工作人员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增强机关干部的法治素养。
3．在宪法宣传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学习月期间，充分运用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向本市民族宗教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党中央关于民族和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学习民族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民族宗教界的尊法守法意识。
三、重点普法对象
1．本市民族宗教系统各级领导干部
2．市、区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机关干部
3．本市各街镇统战干部
4．本市民族宗教界人士
